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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是国家对在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

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包括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

业）的应税所得所征收的一种税。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企

业允许在税前列支的所得税费用包括两部分：其一是按

计税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确认的当期应缴纳的所得

税；其二是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以及一些非资产负债表

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影响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资产。本文仅对非资产负债表项目对递延所得税的

影响进行分析。

一、非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所得税核算程序

非资产负债表项目是指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中，但对

递延所得税产生影响的特定项目。

非资产负债表项目对递延所得税产生影响的核算程

序是：首先，确定非资产负债表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其次，根据暂时性差异和适用所得税税率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最后，将递延所得税资

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和当期所

得税费用合并，列入当期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项目中。

二、非资产负债表项目对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非资产负债表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对递延所得税

的影响分为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和不需要确认递延所得

税两种情况。本文分别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非资产负债表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

延所得税的情形

1. 部分费用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

税。按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有关费用，在计算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时，如果该费用的实际发生额超过了计税扣除

标准，其超过部分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进行结转抵扣。因

此，当这些费用项目实际发生额超过计税扣除标准时，产

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会对未来的应纳所得税产生影

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这类项目主要包括职工

教育经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①除国务院财政、税

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

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②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

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

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

结转扣除。

如果企业当期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等费用未超过计税扣除的限额时，据实扣除；

如果实际发生的费用超过了当期的计税扣除限额，其超

过扣除限额部分由于允许在以后的纳税年度进行结转扣

除，由此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待以后纳税年度进行结转扣除时，再将已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予以转回。下面以广告费的所得税处理为

例，予以说明。

例 1：ABC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25%，各会计年度

发生的广告费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假设 2×09年该公

司发生符合扣除条件的广告费（下同）2 000万元，当年实

现销售收入 10 000万元，会计利润 3 500万元；2×10年发

生广告费1 000万元，当年实现销售收入8 000万元，会计

利润2 200万元。假设无其他调整事项。

（1）ABC 公司 2×09 年度相关的所得税账务处理如

下：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3 500+（2 000-10 000×15%）=
4 000（万元）。②当年应纳所得税税额=4 000×25%=1 000
（万元）。③当年广告费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 000-
10 000×15%=500（万元）。④当年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500×25%=125（万元）。

据此编制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875，递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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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资产1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1 000。
（2）ABC公司 2×10年度实际发生的广告费 1 000万

元小于当年允许抵扣的广告费扣除限额 1 200 万元

（8 000×15%）。因此，ABC公司可以结转上年度发生但尚

未扣除的广告费200万元。

相关的所得税账务处理如下：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2 200-（8 000×15%-1 000）=2 000（万元）。②当年应纳所

得税税额=2 000×25%=500（万元）。③当年抵扣上年广告

费应转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00（万元）。④当年应转

回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200×25%=50（万元）。

据此编制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550；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500，递延所得税资产50。
2. 可抵扣亏损及税款抵减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应

确认递延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

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

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即企业经营当期发生了

经营亏损，应根据该亏损预期在未来5年内可弥补的数额

和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未来的连

续 5年内，弥补该亏损时，应将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予以转回。

例 2：ABC公司于 2×11年因政策性原因发生经营亏

损 600万元，按照税法规定，该亏损可用于抵减以后 5个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公司预期该亏损在未来的5年内能

够全额得以弥补。2×12年度，ABC公司实现会计利润800
万元。假设无其他调整事项。

（1）ABC公司 2×11年度有关所得税的账务处理为：

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为零。②当年应纳所得税税额为零。

③当年发生的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600（万

元）。④当年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600×25%=150（万元）。

相应的会计分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贷：所

得税费用150。
（2）ABC公司 2×12年度实现会计利润 800万元，可

将 2×11年度发生的亏损予以全额弥补，账务处理如下：

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800-600=200（万元）。②当年应纳

所得税税额=200×25%=50（万元）。③当年弥补2×11年度

亏损应转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600（万元）。④当年应

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600×25%=150（万元）。

据此编制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00；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50，递延所得税资产150。
3. 企业合并中存在的被购买方尚未弥补的亏损所产

生的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按照税法规定，企业

合并中购买方在购买日取得的被购买方在以前期间发生

的未弥补的亏损，可以抵减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因

此，应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果该亏损在剩余的

弥补年限内预期不能够得到弥补，应不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但在购买日12个月内，取得新的或进一步的

信息表明预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

实现且该事实在购买日已经存在，则应确认该亏损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并冲减合并商誉，商誉不足冲减的差

额部分应计入当期损益。

例 3：ABC公司于 2×12年 7月 1日购买乙公司 80%股

权，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时产生合并商誉

100万元，在购买日乙公司“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

户中结存2×11年度已发生尚未弥补的亏损500万元。

在购买日ABC公司对于乙公司在合并前所发生的尚

未弥补的亏损 500万元是否应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应依据购买日预计未来能否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来确定。

如果购买日ABC公司预计未来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则不应确认该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只

确认合并商誉即可，相应的账务处理为：借：商誉100；贷：

银行存款等100。
如果在购买日后 12个月内，ABC公司预计能够产生

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弥补这500万元的亏损，且该事

实于购买日已经存在，则应确认该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相应的账务处理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125；贷：

商誉100，所得税费用25。
（二）非资产负债表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不需要确

认递延所得税的情形

1. 符合免税合并条件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

形成的商誉，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在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进行合并时，即使产生了一定价值的合并商誉，由于该

商誉符合免税条件，其计税基础为零，因此，所产生的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例4：ABC公司以增发市值为15 000万元的自身普通

股为对价购入D企业 100%的净资产，对D企业进行吸收

合并，合并前ABC公司与D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购

买日D企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 12 500
万元。可见，该项合并虽然产生了2 500万元合并商誉，但

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2. 除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交易或事项中，如果某项

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

所得额，即使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存

在差异，也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属于这类交易或事项的有企业自行研发形成

的无形资产等。

例 5：ABC公司在 2×12年自行研发成功一项专利技

术，入账价值为2 000万元，摊销期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

零，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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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关于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应按照无

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之规定，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

值为 2 000 万元，而其计税基础为 3 000 万元（2 000×
150%）。二者虽然存在差异1 000万元，但由于该无形资产

不是企业合并形成的，同时在初始确认时既不影响会计

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如果确认该项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就需要对该无形资

产的初始入账价值进行调整。因此，对于该项无形资产产

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

3.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不需要确认递延

所得税。企业对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采用权益法进行

后续计量时，一般会产生两项差异：一项是企业调整长期

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企业享有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由

于该差异在未来期间是不转回的，因而不需要确认该项

差异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另一项是企业根据被投资方的

损益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时产生的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于该项差异，如果投资

方和被投资方适用相同的所得税税率，投资方不需要补

交所得税，因而也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

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6：2×12年7月1日，ABC公司以银行存款1 000万
元购入E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1 000万股，占E公司表

决权股份的 30%，派人参与E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因而

能够对E公司实施重大影响。投资日，E公司可辨认净资

产的公允价值为4 000万元，2×12年度E公司实现净利润

500万元。假设ABC公司和E公司会计政策相同，适用的

所得税税率均为25%，无其他调整事项。

ABC公司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1）2×12年 7月 1日初始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E公司（成本）1 000；贷：银行存款1 000。
（2）投资后按权益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后续计量

时，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成本200万元（4 000×
30%-1 000），借：长期股权投资——E公司（成本）200；贷：

营业外收入200。
（3）2×12年度资产负债表日，根据E公司实现的净利

润，按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 150万元（500×30%）。会计

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E公司（损益调整）150；贷：

投资收益150。
本例中，ABC公司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200万元和按被投资方E公

司实现的净利润调整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所产生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150万元，都不需要确认相应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但应注意：如果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持有意图由

长期持有转变为拟近期出售，按税法规定，企业在转让或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投资企业应确认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确认时，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因被

投资方损益变动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所形成的递延所得

税，应计入留存收益或当期损益；因被投资方其他权益变

动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所形成的递延所得税，应计入资

本公积。

三、确认非资产负债表项目对递延所得税影响应注

意的事项

1. 对于可弥补亏损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以

预期能够弥补该亏损的数额为限进行确认。如果在初始

确认可弥补亏损时，预期不能弥补的部分，其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不应予以确认；如果按预期可弥补亏损的数

额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亏损弥补期届满时，对于未

能得以弥补的亏损，应将其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

弥补期届满当期予以核销，计入当期所得税费用。

2.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对

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应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该资产的账

面价值（公允价值）与计税基础（初始成本）的差异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列入当期所得

税费用或“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中，不作为

特殊事项处理。

例 7：ABC公司 2×13年初持有一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其初始成本为 500万元。2×13年资产负债表日，该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600万元。假设该公司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不存在期初

余额。

ABC公司在2×13年资产负债表日，应调增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100万元，同时应确认相应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和资本公积。具体的会计处理为：借：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1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75，递延所

得税负债25。
3. 在确认非资产负债表项目对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时，如果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企业应按变化

后的税率，重新计量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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